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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俄国在莫斯科国家时期不存在等级 ,1 649年法典是俄国等级制度发展的分界线 ,1 8世纪末俄国等级制
度基本形成。 1 9世纪 60年代改革后 ,逐渐失去特权的各个等级在法律上相互接近 ,并向阶级和职业
集团演化 ,但到 1 91 7年前 ,等级尚未彻底变成阶级。在整个帝俄时期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异常缓
慢 ,除城市等级外 ,其他主要等级的绝对人数增长而相对人数下降。 1 861年前等级间的社会流动规模
不大 ,每代人中约有 1 /1 0的人参加社会流动 ,农民和僧侣是其他等级队伍获得补充的源泉  

[成果全文]

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社会结构,首先应该从分析等级概念入手。在西欧各国,等级概念与阶级概念大相
径庭。阶级的概念是指工业社会中在职业、收入、权利和社会影响方面彼此有别的大的团体。这些团体
是自发形成的,进出自由,成员经常变化,其成员加入某个团体不是依据出身,而是取决于教育、能力、个
人品质和机遇等因素。而等级却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征:每个等级的特权和社会职能得到习惯法或成文
法的认同;等级的权利世袭;不同等级的代表组成各自的等级组织或团体;每个等级都有特殊的思维和认
知方式;每个等级都有自治权和参与地方和国家管理的权利;不同等级通过衣着、发型和特殊的装饰加以
区别。在阶级社会里,个人的收入、威望、文化程度等因素之间联系密切;而在等级社会里,等级权利与
个人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没有太多的联系。 
一、 俄罗斯有无等级 
1917年前围绕俄国的社会制度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到18世纪,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
展过程中,等级制度通过自发的和有组织的途径形成,国家对等级制度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1785年颁
布的贵族和城市特权诏书从法律上确认了这一合乎规律的过程,因19世纪60-70年代的改革等级开始变成
阶级,等级制度走向解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俄国的等级制度形成于18世纪,虽然专制制度和政府通
过立法手段维系它,但19世纪60—70年代的改革使其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两种观点尽管分歧很大,但都
不否认俄国长期存在等级制度。 
苏联史学家将等级解释为在社会中由于法律地位、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而有别的社会—权利集团,等级的
成熟形式表现为继承性、相对封闭性、意识到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俄
国10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不存在纯粹的等级,国民中一部分属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第二部分属于被剥
削阶级,第三部分属于其他阶级(商人和市民),由此提出“阶级—等级”的混合概念。19世纪60年代改革
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级开始向阶级过渡,但直到1917年这一过程并未完成。 
多数西方史学家认为,俄国的等级制度是18世纪国家政权扶植起来的,1785年颁布的城市和贵族特权诏书
首次以法律形式将等级制度确立下来,1832年法典对其再次确认,到19世纪中期等级制度发展到了顶
峰,1861年改革后,等级开始变成了阶级。可见,上述学者都承认俄国18—19世纪存在着等级制度。 
笔者认为,分析俄国的社会结构首先应从等级制度入手,但要弄清楚俄国的等级是否与西欧的等级相同。
若将西欧的等级标准运用到17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得出的结论就是此时俄国不存在等级。尽管不同集团
的社会地位有别,但这些差别不是法律上的;社会集团与其说通过其权利,不如说通过其对国家承担的义
务加以区别。 
1649年法典是俄国等级制度发展的重要分界线,该法典赋予了人们终身和世袭的特权:私有地成为所有供
职者的特权,只有世袭的供职者(子承父业者)才能占有农奴,僧侣得到了布道的特权,工商业者得到了在
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工业的特权,农业劳动成为农民的权利,但不是特权,工商业者亦可务农。在17
世纪末不同社会集团得到的权利是18世纪他们变成等级的重要因素。为官荣耀的观点是推动等级制度发
展的第二个因素。当一个人受到行为或语言侮辱时有权得到与其官职相应的物质补偿,不同官阶者受到
侮辱所得到的赔款数额是对他们社会地位的评价。限制社会流动,社会集团的职业、供职和居住地世代
相袭是等级发展的第三个因素。 
18世纪末俄国等级制度与西欧国家18世纪趋于衰落的等级制度相似,而与西欧13—15世纪繁荣的等级制



度相去甚远。彼得一世时期,从子继父业的供职者中形成贵族等级,从工商业者中形成市民或公民等级,
从下层供职者和国家农民中形成国家农民等级,从私人占有的农民和赫洛普中形成农奴等级,从结婚的和
不结婚的僧侣中形成僧侣等级。此时各等级仍承担国家义务。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的城市和贵族特权诏
书,意在建立一个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与西欧相似的等级制度。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 
1832年出版、1835年生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的第9卷(关于社会地位的法律),再次从法律上确认了俄
国的社会结构。法律规定了四个主要等级:贵族、僧侣、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19世纪60年代改革后,不
同等级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彼此的法律地位日益接近。甚至在等级制度得到法律确认之后,法律规定
的四个等级内部也07从未形成等级统一体,而是每个等级内部又分成若干个层次。社会的等级观念根深
蒂固,不同等级的威望和受尊敬程度依次按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排列。 
二、 等级、等级内部分层及内部流动 
贵族等级 彼得一世时期,贵族的领地变成了世袭领地,生活在贵族领地上的所有农民永远归其所有,贵
族对农民的权利大大增加。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免除了贵族的供职义务和受训义务,但保留了贵族的领
地所有权和占有农民的权利;贵族获准成立县级团体组织、设立贵族等级法庭和通过选举途径从贵族中
出人充实县行政机构。1785年颁布的贵族特权诏书不仅确认了此前贵族得到的权利并使之系统化,而且
还为其增加了新的权利,尤其是设立自治的省贵族协会和省贵族会议。诏书免除了贵族的所有赋税、义
务和体刑,规定了贵族的外部标志———服装、长剑、轻便马车和教堂位置等。 
贵族获得等级特权的原因是:第一,贵族为自身的权利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在贵族要求法律确认其权
利之前,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这些权利。第二,贵族自身的荣誉感不断强化。18世纪贵族逐渐地脱
离了民众,政府在这方面推波助澜,贵族的姓氏、言谈举止和服饰与众不同,贵族以讲法语为荣,以至于亚
历山大一世不得不禁止国务会议成员用法语发言。贵族的文化也有特点,贵族的子弟在专门为其开设的
学校学习,彼得一世开了这方面的先河。第三,在1725—1762年频繁的宫廷政变中近卫军对贵族转化为等
级起了重要的作用。贵族的精华聚集在近卫军,近卫军代表了贵族团体的利益和要求,在近卫军中形成的
贵族自我意识扩散到所有贵族,近卫军参加宫廷政变使其威望空前提高,对国务的影响加强。第四,俄国
从17世纪下半期开始同西欧接触,吸引外国人到俄国工作,促使贵族变成了等级。 
贵族的内部分层 到1785年,贵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等级,但因贵族的来源和财产而有所不同。终身贵族
是贵族中的特殊集团。出现于1722年的这一集团包括为国家供职、但其官阶却不能跻身世袭贵族之列的
人。从1785年起,终身贵族被免除体刑、赋税和兵役,但不允许其占有农奴。他们被载入特殊的城市居民
簿而不是省贵族家谱,他们与省贵族协会联系少,通过选举可担任贵族自治机关和县行政机关的某些职
务。19世纪60年代改革之后,终身贵族失去了与省贵族协会的实际联系。[1](Ｐ36—37) 
贵族按其收入、教育和威望可分为大贵族、中等贵族和小贵族。小贵族源于无领地的和小领地贵族,中
等贵族源于中等领地贵族,大贵族源于大领地贵族。1861年改革之前,评价贵族财产状况的主要指标不是
土地数量,而是占有农奴的数量。只有中等贵族和大贵族才能过上符合贵族身份的体面生活。终身贵族
无权占有农奴,薪金和退休金是其基本收入,按生活水平和其他标志终身贵族接近于小领地贵族。 
1845年以前,5—8品文官和武官中的尉官靠薪金等收入,可以过上贵族的体面生活。9—14品官吏按其官
阶是终身贵族,其薪金相当于5—8品官吏的50%—40%,按收入而言,他们如同小领地贵族一样属于小贵
族。最下层官吏仅靠薪金生活,而小领地贵族仅靠领地生活,他们无力过上贵族的体面生活。这导致许多
官吏未婚、晚婚和少生孩子。19世纪50年代卡卢加省47%的官吏独身,伊尔库斯克省16%入品的官吏独
身,17而且每个官吏之家拥有的孩子平均不到1个。[2](Ｐ165—166) 
贵族的团体权利同样取决于其富裕程度和官阶。根据贵族特权诏书,唯有列入省贵族家谱的世袭贵族才
能成为省贵族会议成员,但这种贵族只是有权参加贵族会议,只有年收入不少于100卢布的贵族才有表决
权和担任贵族自治机关某种公职的资格。1831年对参与贵族自治的条件重新修订,生活在一省之内的所
有世袭贵族均有权参加省贵族会议,但对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资格要求更高了。 
1858年关于俄国贵族的资料是现存最早的较完整和较准确的资料。该资料显示,构成贵族下层的终身贵
族和小领地贵族为61.4万人,占贵族总数的69.1%;中等领地贵族为16.5万人,占贵族总数的18.5%;大领地
贵族为11万人,占贵族总数的12.4%;小领地贵族、中等领地贵族和大贵族占有农奴分别占农奴总数的
3.2%、15.8%和81%。中等领地贵族数量很少,大领地贵族数量更少,但他们占有的土地和农奴却最多。
[3](Ｐ88)很大部分贫困贵族已失去了本等级属性,他们不供职,不受任何教育,没有农奴,失去了贵族的
尊严,按其状况与农民非常接近。据内务部不完全统计,1846—1847年,这样的男性贵族为10.9万人。[4]
(Ｐ43)1727—1858年,小领地贵族及其占有农奴的数量平均每年下降0.3%,中等领地贵族及其占有农奴的
数量每年增长0.15%,而大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0.83%。大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增长速
度与他们的自然增长率相符,而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自然增长率,中等领
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增长率相当于他们自身自然增长率的1/5。显然,大领地贵族保证了自身和自有农奴的
人口扩大再生产,中等领地贵族保证了自身和自有农奴的人口简单再生产,而小领地贵族却不能保证自身
和自有农奴的人口简单再生产。19世纪中期以前,贵族事实上享有不交直接税的纳税豁免权,政府让贵族
纳税的意图一直未果。19世纪60年代伊始,俄国的税收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按人头征税向按收入
征税过渡,穷人的赋税负担逐渐减轻,贵族的赋税负担相应增加,贵族在纳税等方面的特权逐渐丧失。 
世袭贵族中领地贵族的比重直线下降,1858、1877、1895和1905年世袭贵族中领地贵族分别占80%—
85%、56%、40%和30%,[1](Ｐ37—44、61、67)而1858、1897和1905年贵族总数中领地贵族分别占63%、
29%和22%。改革后贵族的构成发生了质变,终身贵族的比重增加而领地贵族的比重下跌。领地贵族自身
也在变,因1861年改革领地贵族失去了农奴,被迫利用雇佣劳动改造自己的经济,占有土地的多寡成为其
富裕程度的基本指标。1861年前,就贵族的整体而言,地位是相当稳定的,此后则持续下滑。 
18世纪—19世纪上半期,贵族内部的流动性很强。任何官阶的军官,8品以上的文官,还有获得任何一枚勋
章者均有可能成为世袭贵族。供职为14—9品的终身贵族提供了良机,他们勤奋供职20—30年可轻易地成
为世袭贵族。中层贵族官吏和贵族军官有机会成为上层官吏或因获得高级勋章而跻身上层贵族行列。 
至于不供职的领地贵族,由于继承法规定贵族死后财产由其子女平分,其领地不断碎化,结果产生了社会
分化,大领地贵族变成中等领地贵族,中等领地贵族变成小领地贵族,而小领地贵族变成无领地贵族,最终
彻底地失去了其等级属性。很多领地贵族与农民合流,在经济上比农民还穷,但地方自治局和行政当局拒
绝相助,贵族等级机关也爱莫能助。贫困的贵族进城担任文职或为私人效力,经营工商业,一些贵族女子
甚至沦落为娼,一些贵族男子也被迫与无产者为伍。当多数贵族走向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贵族适应了新
的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俄国工商业界的精英。[5](Ｐ161—168) 
僧侣 僧侣分成不结婚的即修道院僧侣和结婚的即教堂僧侣二部分。修道院僧侣仅占俄国僧侣的1/10,
但他们执俄国东正教之牛耳,是僧侣的特殊部分,其身份不能继承,不是等级也不能成为等级。因此,我们
主要研究教堂僧侣。 
16—17世纪,教堂僧侣由教民选举的教士和教堂的服务人员组成,主教认为候选人合乎职业技能要求便批



准选举结果。17世纪末,僧侣人员已相当封闭,原因在于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文化程度很低,不能担任僧侣,
贵族识字水平较高,但他们不屑于当僧侣。由于教会学校不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圣书、宗教礼仪和教堂
服务工作只能在实践中掌握,因此,僧侣的后代与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后代相比在掌握这些职业技能方面优
势明显。尼康的教会改革曾使俄国东正教分裂,政府由此担心分裂派教徒进入僧侣行列,所以对僧侣候选
人的要求提高。教会政权在审核候选人时明显偏爱僧侣的后代,教区在推选候选人时也偏爱僧侣的后
代。教堂僧侣事实上具备了社会地位和职业继承性这些重要的等级特征。18世纪僧侣又形成了其他的等
级特征,并争得了法律承认,最终形成了等级。应该指出,最初世俗政权并不情愿僧侣等级形成,因为僧侣
等级的权利使其不受行政当局的约束。18世纪俄国的历代君主,尤其是彼得一世,将僧侣视为国家推行欧
化政策的潜在反对者。只是迫于既成事实和教会的压力,政府才作出让步,从法律上确认了僧侣自发转变
成等级的过程。僧侣开始对其他的社会集团封闭,而教职成为其特权,甚至教堂看门人的位子都不许他人
染指。 

教堂僧侣形成了既有别于欧化的贵族、也有别于农民的文化。修道院僧侣更为特殊。П.Н.泽里亚诺夫
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修道院是旧的(主要指彼得一世以前)文化孤岛。某些修道院僧侣以保护宗教和人
类生活中尚未过时的价值为己任,力图按其习以为常的方式保存这些价值而不去适应新情况,由此导致一
些修道院僧侣参加宗教激进政治运动。[6](Ｐ145—155)传统观点认为,彼得一世时期废除了牧首制、设
主教公会(亦译东正教最高会议、正教院)后,僧侣便没有了自己的团体组织和自治机构,而教会行政机关
是政府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教会本身亦是国家制度之一。[7](Ｐ180)但实际上俄国东正教会是与国
家机构平行的享有很大自治权的一个特殊机关,尽管教会最高管理机关———主教公会在很大程度上相
当于国家机关,从18世纪末教会管理就建立在官僚原则之上,但僧侣内部等级事务几乎全是自我管理。 
到18世纪末,僧侣具备了等级的所有特征,紧步贵族的后尘,成为第二个自由等级。但在当时僧侣受到的
教育丝毫不比贵族逊色。结婚僧侣的上层与终身贵族的法律地位相似,但二者的职务收入却相差很大。
18世纪最后30年,国家机关中具有终身贵族身份的9—14品官吏年薪为100—400卢布,而城市的上层僧侣
年收入仅为30—80卢布,农村的上层僧侣年收入只有25—40卢布。[8](Ｐ257)国家官吏的收入稳定且有
保障,而僧侣的基本收入靠主持宗教仪式,取自于教民,没有保障。19世纪60年代后,僧侣的收入稍有增
加,但仍取自于教民。贵族瞧不起僧侣,农民和市民也敌视僧侣。传统派和西方派都不买僧侣的帐,因为
僧侣受西欧教会教育和东斯拉夫价值体系的双重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教会学校的教育既与知识
分子的观念也与民众的观念相抵触。僧侣的社会地位、亚文化和经济状况也独具特色:不卑不贱,既不崇
尚西欧文化,也不排斥彼得一世以前的传统思想。[9](76—94)僧侣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矛盾性、
模糊性与过渡性使其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共生体,它是一个典型的边缘等级,所有人都对其不满。但其
边缘性和严重的封闭性并不是其遭到敌视、特别是民众敌视的根本原因,因为民众对其积怨甚深,直到19
世纪初在民众中多神教仍有市场。应该说,持续数百年的东正教与多神教的斗争可能是僧侣和民众间难
以相互信任的根本原因。19世纪中期,社会普遍认为,僧侣未能称职地履行其社会职能;教会政权认为,他
们未能起到牧师、教师和传教士的作用;而世俗政权认为,他们未能起到社会秩序卫道士的作用。为此19
世纪60—70年代,教会和世俗政权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以作为社会改革的补充:国家坚决禁止教职继
承;大主教在选择和任命空缺的僧侣时,首先考虑的是候选人的职业技能和道德品质而非社会出身;僧侣
之子获得世俗法人地位,神父和助祭之子享有世袭荣誉公民地位,教堂服务人员之子享有终身荣誉公民的
地位,从而使教职人员身份不再继承。改革后教会学校开始对所有等级开放,主教对教区僧侣的权力明显
削弱,导致僧侣中最优秀的人才流失到其他等级。 
20世纪初,僧侣基本上失去了等级的所有特征。虽然在全体教士中其他等级的人数很少,但不能就此认为
僧侣仍然是等级。僧侣的后代在教职上的优势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是僧侣人员严格的等级封闭性的惯性
所使然,是僧侣的后代与世俗集团残酷竞争的结果。 
僧侣的内部分层 僧侣大体上分成三个层次:司祭、助祭和下级服务人员。司祭起主导作用,没有他们不
能举行任何仪式和圣礼,助祭是司祭的助手,下级服务人员只起点缀作用,不同的职位有相应的年龄限
制。教堂僧侣的收入相差悬殊,主持宗教仪式所得的酬金按4:2:1的比例在三者间分配。1714—1850年教
堂僧侣的收入增加了1.5倍。[10]文化程度是他们担任教职的主要依据。从彼得一世时期到18世纪80年
代初,司祭的比重减少,助祭和下级服务人员的比重增加。稍后,司祭的比重略有增加,而助祭和下级服务
人员的比重略有减少。教堂僧侣的三个层次间的流动性很强,因为教职基本上按严格的教阶逐级晋升。
流动性最强的是助祭之子,其次为司祭之子,再次为下级服务人员之子,这与他们的文化程度有关。司祭
和助祭比下级服务人员的经济状况好些,其后代受教育的机会多些,得到晋升的机会也较多。 
城市等级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城市等级数易其名———工商业者、市民、商人和城市居民。彼得一世
的立法加强了工商业者的团体组织,为其设立专门的法庭。彼得一世死后,工商业者的等级法庭被取消,
城市居民的自治机构也被行政机关所取代。1785年颁布城市特权诏书后,迅速恢复了城市居民的自治机
构,确定了城市等级的法律地位和团体形式,设立了等级法庭和规范的自治组织(市议会和城市杜马)。由
于贵族和僧侣不愿参加自治机关,已住在城市里的军人和农民又不许参加自治机关,所以城市自治机构几

乎只有城市居民,即商人、小市民(мещанин)和手工业者参加。城市等级被列入城市居民册,政府特许市
民在城市经商,扩大市民团体权利,市民通过城市杜马和城市首脑实现等级自治。城市土地转归城市公
社,工商企业化为个人所有,国家设立等级法庭,免除市民繁重的国家服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徽。与
贵族一样,市民在受到侮辱时可得到赔偿。18世纪末,市民等级最终形成。在1832年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
中城市居民的等级权利再次得到法律确认。但1825—1850年间,任何人只要获得手艺证书,便可经营工商
业,最终使城市居民失去了垄断城市工商业的权利,促使城市等级向企业主、手工业者和工人转化。1861
年改革后,城市等级的衰退过程加速。[11](Ｐ312—340)19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诸项改革触及到整个
社会,使等级制度瓦解。1870年城市条例将城市自治机关变成了泛等级的自治机关,在占城市居民90%的
小市民中取消了人头税和连环保,这对城市等级公社无异于釜底抽薪。随着失去等级自治机构和经营工
商业特权,等级专门法庭变成泛等级法庭,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城市等级的特权几乎化为乌有。但名副
其实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是艰难的和缓慢的,且其过于软弱。主要原因在于,俄国的城市等级与西欧国家相
比存在时间过短,尚不足百年。 
城市等级的社会分层 1721年,除贵族、官吏、僧侣、军人、外国人和农民之外的城市所有居民被列入
市民与城市等级,城市等级分成“正规市民”(因资本和职业种类分成两个商人等级)和“下流人”(做粗
活者和日工);1722年从正规市民中分出行会人员,1742年“下流人”更名为三等商人。一等、二等、三
等商人和行会人员间等级性质没有重要差别,均缴纳人头税、服兵役、担任国家公职和当选的职务,不免
体罚。1775年实施的税收改革使城市居民分成享有特权的一等、二等、三等商人和没有特权的市民,一
等、二等和三等商人免除人头税,赎免兵役。1785年城市条例规定,一等、二等商人免除体罚,可乘坐轿
式马车,而市民仍处在原城市公社成员的地位。此时商人和市民间的差异具有了社会性质,商人转向市民
或相反,均被认为是纵向流动。但商人的地位不是世袭的,任何城市居民只要有申报资本并缴纳所申报资



本1%的商人税,即可成为商人,得到特权,而无力纳税的商人则自动转为小市民,小市民和手工业者的身份
是世袭的。商人分等按其资本数量,1785年一等商人中的少部分上层人物被封为“名门市民”,学者和艺
术家亦可获此殊荣。1832年“名门市民”改称“光荣市民”,一等、二等商人、知识分子与僧侣之子等
可得到这一称号。“光荣市民”免除兵役和人头税,免受体罚,有权参与地方自治。1863年三等商人被取
消,各个等级的代表都可以成为商人。后来的法律除了提高商人申报资本的最低限额外,未改变城市等级
的结构。1863年,法律向所有等级敞开了经商的大门,取消了商人在缴纳商业税方面的等级优惠。表面看
来,此举应导致商人数量的增长,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1721年出现行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但由于手工业者缺乏组织团体的传统和手工业劳动发展不足,行会
发展异常缓慢。1785年手工业条例和1799年行会章程规定,所有手工业者应该在行会注册。当地城市的
手工业者是永久性的行会成员,与小市民的权利相同,而外来者和农民是临时性的行会成员,没有小市民
的等级权利。行会组织在俄国手工业者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里铺开。借助于上述措施,行会的数量
以及在行会注册的手工业者的数量都在增加,到1858年,行会成员占城市居民的7%,1764年、19世纪中期
和1893年分别有106个、180个和142个城市设立了行会。[12](Ｐ48—55)1861年改革后,俄国工业化进程
迅速,手工劳动愈益受到排挤,到1893年,行会成员仅占城市居民的4%。行会成员与商人一样,其发展的黄
金时期也是19世纪60年代前, 此后便走下坡路。小市民由于不断接纳破产的和缺乏足够的资本维持商人
权利的商人、破产的或改变职业的行会手工业者和农村移民,因而其数量不断增长。 
城市等级的整个变化趋势是上层特权人士的比重减少,而无特权者的比重增加。1724—1897年在城市居
民中商人的比重从27%降到2%,同期小市民和行会手工业者的比重从72%上升到95%。显然,城市等级的比
重逐渐向小市民倾斜。19世纪中期以前,城市等级构成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等级内部纵向流动性强,而后城
市等级的内部流动缓慢,在商人总数减少的同时农民大量地补充进来。 
农民 19世纪中期,农民分成若干种类:1866年前属国库所有的国家农民;1861年前属世袭贵族所有的地
主农民;1863年前属皇室所有的宫廷农民或皇室农民;1764年世俗化前属寺院所有的教会农民;1764—
1811年存在的经济农民;1861年前属领有手工工场的领有农民。上述农民的法律地位有一定差异,但在18
世纪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明显趋同,他们都是无特权或纳税人口,不能自由更换住所和自由社会流动,无权
选择职业,其社会地位、住所和主人都不变。1719—1858年,国有农民的比重从25 9%递增到48.8%,其他
农民的比重则下滑:地主农民(连同领有农民)的比重从54%降到47.3%,皇室农民的比重从7.7%降到
3.9%,1719—1811年教会(经济)农民的比重从12.4降到8.5%。[13](Ｐ59—182)1649年法典在把农民变成
无特权的社会集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法令将农民固定在农村公社,使农民失去了迁徙自由,农民
还必须纳税并承担各种实物税,法令允诺农民结成自治公社,用连环保加以约束。17世纪中期,农民已具
备了两项重要的等级特征:社会地位的继承性和以公社为形式的团体组织,但他们的社会进化不是朝着等
级权利和特权的方向发展,而是农奴化程度不断加深。尽管18世纪末农民又具备了两项等级特征———
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等级的外部特征,但农民的权利过小,没有一点特权。直到1832年,农民的权利和义务
以及农民对主人的义务才在法律中确定下来。所以,把农民称为等级很牵强。19世纪60年代改革后,所有
农民都被纳入了农村居民的统一等级并逐渐失去等级特征,但由于政府的政策意在维护农村的宗法制和
农民的等级特征,农民等级特征消失缓慢。只是在取消土地赎金手续、人头税和连环保、农民有权脱离
公社和自身社会地位改变后,农民才开始迅速转化为名副其实的阶级。] 
农民的内部分层 20世纪60年代苏联史学界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上下限的争鸣诱发了农民社会分化的

争论。[14]Б.Н.米罗诺夫在总结了前人研究15世纪末—19世纪中期俄国农村社会分化的上百种著作后,
得出的结论是:上述时期富裕农民占15%—23%,中等农民占53%—53%,贫困农民占32%—24%;[15](Ｐ113)
到1861年改革前,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不大。[16](Ｐ227)可见,农民的不同层次间比重大体稳定,此时农
民的社会结构只有量变而无质变。 
三、 人口的社会结构和跨等级流动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异常缓慢。所有等级的绝对量均增加,但他们占国内人口的比重不同,
贵族、僧侣、军人和农民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城市等级比重增加。此外,还有一些例外现象。 
等级间的流动和不同等级人数的变化由两个因素所决定———该等级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等级间的社会流
动。18世纪—19世纪上半期,各个等级的自然增长水平不一,社会流动分别保证了贵族增长的30%、40%和
50%;19世纪中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供职而取得“新贵族”地位的分别占贵族总数的59%和66%。
[4](Ｐ34)贵族等级是开放的等级,其他等级的代表通过供文职和武职、获得勋章和受中等与高等教育等
途径成为终身贵族和世袭贵族。其中,1755—1855年官吏的半数以上出身于非贵族。 
18世纪—19世纪前30年在世俗政权筛选僧侣过程中多余的僧侣自愿或被迫地转入了其他等级,尤其在补
充职业知识分子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1825—1850年,官僚、教师和医生中僧侣的比重分别为
20%、35%和30%,[17](Ｐ24、53、56、103、165)但从其他等级转入僧侣的人数量却微不足道。18世纪初
以前,僧侣等级向所有愿意加入者开放,退出亦不难。此后,从社会流动的观点看来,僧侣等级是可出不可
进或较难进的社会集团,因此教会无力抑制人才流失,更无力将虔诚而精力充沛的信徒吸引到结婚僧侣当
中。 
18世纪下半期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普遍加强,但离开和加入城市等级的两种社会流动的程度、各地社会
流动和人口自然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同。19世纪上半期脱离和加入城市等级的社会流动呈增长趋势,这种
增长不是直线的,而是周期性的。在这方面农民转入城市等级的资料可以说明一定问题。1785—1794、
1796—1811、1826—1842和1843—1854年平均每年有1700、500、7300和4500名男性农民注册到城市公
社,1826—1842和1843—1854年从其他等级转入城市等级的分别为49.64万名和26.57万名男子,年均分别
为3.1万和2.48万人。[16](Ｐ159—160) 
农民是补充所有等级的源泉。农民纵向社会流动基本流向市民和通过征兵途径进入军人等级,农民横向
流动指进城和参加殖民。从农民转入市民和当兵这两条途径看,农民跨等级间的流动为数甚少,每年尚不
足农民总数的0.5%。农民转入贵族、官僚、僧侣和非贵族知识分子的更少。进入农民等级的社会流动也
是存在的,但为数不多。农民横向流动的途径主要有:外出打工、参加殖民和逃跑。到19世纪70年代,农
民外出打工者不少于农民总数的2%。[16](Ｐ171—176)1782—1858年俄国向新俄罗斯、北高加索、伏尔
加河下游、乌拉尔山前地带南部和西伯利亚合法和非法殖民360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18][19](Ｐ300
附表3) 
任何一个等级都不是完全封闭的,然而等级集团的开放程度却大相径庭。农民和城市等级在理论上出入
自由,但他们之间纵向的、等级间的流动主要是由农民转入市民,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相反,由市民转入
农民,由军人转入市民和农民的很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人数不多,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
也少见。跨等级流动严重依赖社会出身、供职和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影响到升迁速度,影响到从一个
等级的下层转入另一个等级的上层,或从一个等级的上层转入另一个等级的中层或上层。从纳税等级转
移到非纳税等级主要借助于担任文职和武职。受到良好教育者可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地位。 



1649年法典的颁布,加速了俄国各个社会集团变成等级的过程。到18世纪末,按欧洲的等级标准,俄国的
等级制度基本形成,其中贵族是名副其实的等级,而农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等级。俄国等级形成受到了西
欧的影响。18世纪末俄国形成的等级制度与18世纪欧洲国家处于衰退中的等级制度相似,而与欧洲13—
15世纪繁荣时期的等级制度相去甚远。1832年法律汇编再次明确地从法律上规定了俄国社会的社会结
构,即贵族、僧侣、城市居民和农民等。应当指出的是,在确定等级标准之后,上述四个等级中的任何一
个从未形成统一的整体。欧洲国家即使在其等级制度繁荣时期也没有轮廓分明且团结的等级———贵
族、僧侣、市民和农民。在欧洲国家中轮廓分明的三个或四个等级结构充其量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非
社会等级制度的实际形式。 
19世纪60年代改革后,各个等级开始逐渐失去其特权,在法律地位上彼此接近。贵族地主与私有地所有者
合流,贵族官僚与非贵族官僚靠近,终身贵族与世袭贵族同职业知识分子汇合,贵族“资产阶级化”和资
产阶级“贵族化”。僧侣从等级向职业团体发展;城市等级变成企业主和工人;由于政府竭力保护农村的
宗法制度和维护农民的等级特征,不同类别的农民变成统一的阶级晚于其他等级。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取
缔贵族的特权,小市民和农民从不具备法律上的全权到拥有法律全权,事关等级变成阶级和职业集团。从
1861年农民改革起,原地主农民在权利上与原国家农民和城市居民平等,而贵族失去了其主要特权即占有
农奴。1864年地方自治改革使所有等级有权在县和省设立地方自治机关;1870年城市改革将城市等级自
治变成泛等级自治;1864年司法改革取缔等级法庭,所有人归统一的公共法庭;1874年实行普遍兵役制,所
有等级均服兵役使非纳税等级与纳税等级间的差异消失。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通过取消针对农民
与城市居民的人头税和连环保;贵族开始纳税;取消身份证和土地赎金;可脱离公社;建立代表制机关等措
施,所有人都取得了政治权利。到1917年前,所有等级在法律上都失去了其特殊的等级权利。但是,社会
等级结构变成阶级结构的条件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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